
饶 平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饶府办函〔2022〕38 号

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镇级委托和下放

政务服务事项（第三批）的通知

各镇政府，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潮州市饶平县深化乡镇体制改革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实

施方案》（饶机编〔2020〕27 号）精神，为营造高质量营商环境，

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激发基层活力，方便广大群众和企业

办事，县政府决定将涉及对《饶平县委托和下放镇级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第三批）》进行委托下放，共涉及 4 个部门 23 项

事项。为确保委托和下放事项落实到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涉及本次委托和下放事项的业务主管部门要迅速行动，

对委托和下放的事项，及时在广东省事项管理系统做好相应的延

伸配置操作；要按照“谁下放、谁培训、谁指导、谁参与、谁兜

底”原则，积极与各镇做好工作对接；要加强对各镇工作人员的

业务指导和培训，编印委托下放工作指导手册和规范的办事流

程，同时做好相应的后续备案和监督指导工作，确保“放得下、

接得住、管得好”；委托实施的，委托机关要与受委托机关签订

委托书，明确委托事项、范围和各自职责，依法确定委托事项的

手续办理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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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镇要及时在广东省事项管理系统承接第三批委托和下

放事项，并在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尽快做好承接工作，将各

项业务办理落到实处，及时调整和公布办事指南，简化办事环节，

公开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切实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三、各镇、各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协作，严防权力运

行脱节缺位，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第三批委托和下放事项

的衔接落实工作，并将落实方案和运行情况书面报县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联系人：许焕彬、张树欣，联系电话：7805320，

电子邮箱：gdrpxx@126.com）。

附件：饶平县委托和下放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第三

批）

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8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办、县监委办、

县武装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附件

饶平县委托和下放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第三批）

序
号

单位名称 拟下放事项主项名称 拟下放事项实施清单名称 事项类型 下放类型

1 县公安局 持证未落户 持证未落户 公共服务 下放

2 县公安局 国外出生登记 国外出生登记 公共服务 下放

3 县公安局 华侨回国定居登记户口 华侨回国定居登记户口 公共服务 下放

4 县公安局 台湾同胞在内地定居登记户口 台湾同胞在内地定居登记户口 公共服务 下放

5 县公安局 被迁入地注销后迁回原迁出地 被迁入地注销后迁回原迁出地 公共服务 下放

6 县公安局 居住迁移 居住迁移 公共服务 下放

7 县公安局 人才引进 人才引进 公共服务 下放

8 县公安局 收养小孩 收养小孩 公共服务 下放

9 县公安局 投靠父母 投靠父母 公共服务 下放

10 县公安局 投靠配偶 投靠配偶 公共服务 下放

11 县公安局 投靠子女 投靠子女 公共服务 下放

12 县公安局 招工招干 招工招干 公共服务 下放

13 县公安局 港澳居民在内地定居登记户口 港澳居民在内地定居登记户口 公共服务 下放

14 县公安局 外国人、无国籍人员加入中国国籍 外国人、无国籍人员加入中国国籍 公共服务 下放

15 县公安局 外籍华人恢复中国国籍 外籍华人恢复中国国籍 公共服务 下放

16
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就业创业证》查询、核验 《就业创业证》查询、核验 公共服务 下放

17
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就业创业证》申领 《就业创业证》申领 公共服务 下放

18
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就业登记 就业登记 公共服务 下放

19
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失业登记 失业登记 公共服务 下放

20
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职业指导 职业指导 公共服务 下放

21 县卫生健康局 “两非”案件举报奖励 “两非”案件举报奖励 行政奖励 委托

22 县自然资源局 土地权属争议调处 土地权属争议调处 行政裁决 下放

23 县自然资源局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 行政裁决 下放


